
金門縣用戶排水設備自行竣工查驗紀錄表
（公共污水下水道已到達地區）

茲有　　  字第　　    號建照用戶排水設備工程已確依相關法令
規定施工完竣，並經設置人、監造建築師及承裝商會同查驗紀錄如

左表：

查　　驗　　項　　目 是否符合規定

一、排水系統雨、污水分流 是□ 否□

二、建築物配管之材質、管徑、坡度 是□ 否□

三、建築物配管系統通氣管、存水彎、清除口等之裝

置
是□ 否□

四、出建築物牆外連接公共污水下水道及陰井、人孔

（或清除口）之裝置附屬設施內部清理
是□ 否□

五、預先處理設施（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三十六條應裝

設截留器或分離器）
是□ 否□

六﹑損壞公共設施修復（含接入既有公共污水下水道
銜接處）

是□ 否□

七、其他（　　　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 是□ 否□

設　置　人：

住      址：

承   裝   商：

住      址：

監造建築師：

住      址：

附件六


